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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C B ( 2 ) 2 3 4 7 / 0 1 - 0 2 ( 0 1 )號 文 件

《《《《 2001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草 案 》》》》 法 案 委 員 會

第 V 部 ：：：： 強 姦 配 偶 罪

資 料 文 件

引 言

法 案 委 員 會 在 2 0 0 2 年 6 月 1 0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要 求 政 府 書 面 闡 釋 就

修 訂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第 X I I 部 第 1 1 7 條 而 提 出 的 委 員 會 審

議 階 段 修 正 案 ， 對 ( a ) “非 法 性 交 ”一 詞 在 第 1 1 8、 1 2 3、 1 2 4、 1 2 5、 1 2 7、

1 3 2 、 1 3 3 、 1 4 1 和 1 4 2 條 ， 以 及 ( b ) 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” 一 詞 在 第 1 1 9 、

1 2 0、 1 2 1、 1 2 8、 1 3 4、 1 3 5 和 1 4 0 條 中 的 詮 釋 所 起 的 作 用 。

2 .  此 外 ， 委 員 也 要 求 政 府 考 慮 一 項 建 議 ， 即 限 制 有 關 修 訂 只 適 用 於

第 1 1 8、 1 1 9、 1 2 0 及 1 2 1 條 。 為 避 免 出 現 明 示 其 一 即 排 斥 其 他 的 成 文

法 釋 義 規 則 可 能 引 起 的 爭 議 ， 有 關 修 訂 會 加 上 約 制 條 文 ， 指 明 有 關 修

訂 不 影 響 第 X I I 部 的 其 他 條 文 。 政 府 認 為 不 宜 採 納 這 項 建 議 ， 並 會 在

下 文 闡 釋 建 議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的 作 用 時 加 以 解 釋 。

政 府 的 建 議

3 . 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提 議 修 訂 第 1 1 7 條 ， 加 入 －

“ ( 1 B )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現 宣 布 在 本 部 中 ， “ 非 法 性 交 、 非 法 的 性 交 ”

不 豁 除 男 子 與 他 的 妻 子 的 性 交 。 ”

定 義

“非 法 ”

4 . 在 普 通 法 中 ， 就 強 姦 和 有 關 的 (或 “非 強 姦 ”的 )性 罪 行 而 言 ， “非 法 ”

現 指 在 婚 姻 關 係 以 外 發 生 的 或 (根 據 R e g i n a  訴  R  [ 1 9 9 2 ]  1  A C  5 9 9  及

香 港 特 區  訴  陳 永 鴻  [ 1 9 9 7 ]  3  H K C  4 7 2 兩 案 )指 在 婚 姻 關 係 內 發 生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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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當 時 妻 子 不 同 意 性 交 (這 使 第 1 1 8 條 或 任 何 其 他 有 關 的 非 強 姦 條 文 (第

1 2 7 條 除 外 )中 的 “非 法 ”一 詞 變 得 不 必 要 ： R e g i n a  訴  R， 6 2 2 A - C )。

“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”

5 . 條 例 第 1 1 7 ( 1 A )條 將 “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”界 定 為 －

( a )  作 出 非 法 的 性 交 ；

( b )  與 一 名 異 性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或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， 而 該 人 是 不 可 與

該 異 性 的 人 作 出 合 法 性 交 的 ； 或

( c )  與 一 名 同 性 的 人 作 出 肛 交 或 嚴 重 猥 褻 作 為 。

6 . 第 1 1 7 ( 1 A )條 對 “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”所 界 定 的 涵 義 應 作 如 下 解 釋 －

( a )  ( a )段 適 用 於 在 無 婚 姻 關 係 的 人 士 (在 婚 姻 關 係 以 外 發 生 的 即 屬

“非 法 ” ) 或 在 夫 妻 之 間 而 妻 子 不 同 意 性 交 的 情 況 ( R e g i n a  訴 R

案 6 2 2 H： 很 明 顯 ， “非 法 ”是 指 與 任 何 女 士 在 未 經 她 同 意 下 性

交 )；

( b )  ( b )段 只 適 用 於 無 婚 姻 關 係 的 人 士 ， 因 為 夫 妻 在 婚 約 關 係 下 可

“合 法 ”性 交 。 (請 注 意 ， 第 1 1 8 A 條 規 定 未 經 同 意 而 與 任 何 人

肛 交 是 一 項 罪 行 )； 以 及

( c )  ( c )段 只 適 用 於 無 婚 姻 關 係 的 人 士 (同 性 婚 姻 在 香 港 法 律 下 是 無

效 的 )。

7 . 就 有 關 目 的 而 言 ， 由 於 “ 非 法 性 交 ” 及 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” 具 相 同 意

義 ， 建 議 新 訂 的 第 1 1 7 ( 1 B )條 對 強 姦 及 非 強 姦 罪 行 的 作 用 ， 現 順 序 考 慮

如 下 －

第 1 1 8 條 (強 姦 )

 第 1 1 7 ( 1 B )條 將 清 楚 訂 明 ，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的 原 則 繼 續 適 用 於

香 港 ， 有 關 原 則 廢 除 了 H a l e ( 1 7 3 6 年 )的 觀 點 ， 即 關 於 妻 子 與

丈 夫 性 交 這 一 點 ， 妻 子 被 當 作 曾 作 出 不 可 撤 銷 的 同 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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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 此 ， 若 妻 子 已 撤 回 與 丈 夫 性 交 的 同 意 ， 則 丈 夫 與 妻 子 行

房 ， 可 被 判 強 姦 或 企 圖 強 姦 妻 子 罪 。

第 1 1 9 條 (以 威 脅 或 恐 嚇 手 段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)、 第 1 2 0 條

(以 虛 假 藉 口 或 虛 假 申 述 促 致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)， 第 1 2 1 條 (施

用 藥 物 以 獲 得 或 便 利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)

 任 何 人 ( 可 包 括 丈 夫 ) 促 致 或 便 利 他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， 而 該

非 法 的 性 行 為 屬 於 妻 子 在 不 同 意 的 情 況 下 與 丈 夫 性 交 ， 該 人

便 干 犯 這 些 條 文 所 訂 罪 行 。

 由 於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的 原 則 可 引 伸 而 適 用 於 以 不 正 當 手 段 獲

得 妻 子 同 意 的 情 況 ( 建 議 的 第 1 1 7 ( 1 B ) 條 也 可 引 伸 而 適 用 於 上

述 情 況 ， 因 為 該 條 述 明 適 用 於 第 X I I 部 ) ， 丈 夫 可 被 控 以 第

1 1 9 至 1 2 1 條 所 述 的 罪 行 ， 而 不 僅 是 在 丈 夫 被 裁 定 強 姦 罪 名

不 成 立 後 ， 須 根 據 第 1 4 9 條 改 以 他 罪 定 罪 的 規 定 ， 才 可 能 裁

定 他 上 述 罪 行 罪 名 成 立 。

第 1 2 3 條 (與 年 齡 在 1 3 歲 以 下 的 女 童 非 法 性 交 )及 第 1 2 4 條 (與 年 齡

在 1 6 歲 以 下 的 女 童 非 法 性 交 )

 這 兩 條 條 文 都 涉 及 基 於 年 齡 的 理 由 而 沒 有 資 格 (或 視 作 沒 有 資

格 )給 予 同 意 ， 其 目 的 都 是 在 於 保 護 兒 童 。 因 此 ， 同 意 不 能 作

為 這 些 罪 行 的 免 責 辯 護 。 第 1 2 3 條 並 沒 有 明 文 規 定 可 以 夫 妻

關 係 作 為 免 責 辯 護 ， 這 與 第 1 2 4 條 不 同 。

 不 過 ， 根 據 建 議 的 第 1 1 7 ( 1 B )條 ， 如 這 些 條 文 所 指 明 的 女 童 已

經 結 婚 ， 並 因 丈 夫 未 經 她 同 意 而 強 行 與 她 性 交 而 成 為 受 害

人 ， 則 R e g i n a  訴  R 一 案 的 原 則 仍 明 確 地 適 用 ， 以 保 障 她

們 。 就 第 1 2 4 ( 2 )條 規 定 可 以 夫 妻 關 係 作 為 免 責 辯 護 而 言 ， 這

項 約 制 尤 其 重 要 。 如 建 議 修 訂 在 表 面 上 限 制 在 第 1 1 8 至 1 2 1

條 的 範 圍 內 ， 則 立 場 會 不 如 現 時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下 的 情 況 般

清 晰 。

第 1 2 5 條 (與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非 法 性 交 )及 第 1 2 8 條 (拐 帶 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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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離 開 父 母 或 監 護 人 為 使 其 作 出 非 法 性 行 為 )

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(一 如 建 議 的 第 1 1 7 ( 1 B )條 )的 潛 在 作 用 ， 是 保

障 一 些 已 婚 人 士 ， 她 們 可 能 因 意 外 或 疾 病 而 出 現 嚴 重 精 神 上

無 行 為 能 力 ， 以 致 喪 失 同 意 性 交 的 能 力 。 假 如 第 1 1 7 ( 1 B )條 要

根 據 建 議 的 另 一 項 修 訂 而 受 到 限 制 ， 這 項 配 偶 受 害 人 的 現 有

潛 在 保 障 ， 便 可 能 有 被 削 弱 的 危 險 。

第 1 2 7 條 (拐 帶 年 齡 在 1 8 歲 以 下 的 未 婚 女 童 為 使 她 與 人 非 法 性 交 )

 “任 何 人 把 一 名 年 齡 在 1 8 歲 以 下 的 未 婚 女 童 ， 在 違 反 其 父 母

或 監 護 人 的 意 願 的 情 況 下 ， 從 其 父 母 或 監 護 人 的 管 有 下 帶

走 ， 意 圖 使 她 與 多 名 或 某 一 名 男 子 非 法 性 交 ”， 即 干 犯 第 1 2 7

條 訂 明 的 罪 行 。

 正 如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6 2 2 A - C 所 述 ， “非 法 ”一 詞 在 相 當 於 第

1 2 7 條 的 英 國 法 令 中 並 非 不 必 要 ， 否 則 一 名 男 子 真 心 誠 意 與

一 名 1 8 歲 以 下 的 女 童 結 婚 ， 在 違 反 女 童 父 母 意 願 的 情 況 下 ，

從 他 們 的 管 有 下 帶 走 她 ， 儘 管 他 確 實 與 女 童 結 了 婚 ， 也 沒 有

抗 辯 理 由 。

 根 據 這 項 條 文 ，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或 建 議 的 第 1 1 7 ( 1 B )條 下 ， 有

關 未 經 妻 子 同 意 而 與 她 性 交 的 行 為 ， 只 會 在 不 大 可 能 發 生 的

情 況 下 出 現 ： 有 人 把 女 童 帶 走 ， 意 圖 由 他 或 另 一 名 男 子 與 她

結 婚 ， 然 後 對 她 干 犯 婚 內 強 姦 或 某 項 非 強 姦 罪 行 。

第 1 3 2 條 (促 致 年 齡 在 2 1 歲 以 下 的 女 童 與 第 三 者 非 法 性 交 )

 即 使 有 可 能 出 現 這 樣 的 情 況 ： 第 1 3 2 條 所 指 的 第 三 者 是 “女 童

的 ”丈 夫 ， 而 她 沒 有 或 不 會 同 意 與 他 性 交 ， 但 這 個 可 能 性 也 極

微 。 不 過 ，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(一 如 建 議 的 第 1 1 7 ( 1 B )條 )的 潛 在

作 用 ， 是 保 障 這 條 文 下 的 配 偶 受 害 人 。

第 1 3 3 條 (促 致 一 名 屬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的 女 子 與 人 非 法 性 交 )

 上 文 就 第 1 2 5、 1 2 8 及 1 3 2 條 所 述 的 考 慮 因 素 ， 在 本 條 同 樣 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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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。

第 1 3 4 條 (違 反 另 一 人 的 意 願 而 將 其 禁 錮 於 賣 淫 場 所 ， 意 圖 使 該 另

一 人 作 非 法 的 性 行 為 )

 禁 錮 一 名 已 婚 女 子 ， 意 圖 使 她 如 本 條 條 款 所 指 ， 與 丈 夫 進 行

未 經 她 同 意 的 性 交 ， 是 近 乎 不 可 思 議 的 事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上 文

就 第 1 3 2 條 所 述 的 考 慮 因 素 同 樣 適 用 ， 而 在 陳 述 和 原 則 方

面 ， 並 無 合 理 理 由 把 建 議 新 訂 的 第 1 1 7 ( 1 B )條 中 “非 法 性 交 ”的

釋 義 ， 局 限 於 第 1 1 8、 1 1 9、 1 2 0 和 1 2 1 條 ， 藉 以 削 弱 該 等 考

慮 因 素 。

第 1 3 5 條 (任 何 人 導 致 或 鼓 勵 別 人 與 一 名 年 齡 在 1 6 歲 以 下 女 童 或

男 童 作 包 括 非 法 性 行 為 的 行 為 ， 且 對 該 女 童 或 男 童 負 有 責 任 )

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或 建 議 的 第 1 1 7 ( 1 B )條 與 本 條 之 間 極 不 可 能 有

任 何 相 關 之 處 。 可 能 有 人 會 質 疑 ， 對 一 個 年 齡 在 1 6 歲 以 下 的

已 婚 女 子 而 言 ， 除 了 她 本 人 或 其 丈 夫 外 ， 是 否 有 人 須 為 她 負

責 ， 或 該 人 會 否 ( 或 能 否 ) 導 致 或 鼓 勵 她 與 其 丈 夫 進 行 未 經 她

同 意 的 性 交 。 與 上 文 就 第 1 3 2 條 所 述 相 似 的 考 慮 因 素 適 用 。

第 1 4 0 條 (准 許 年 齡 在 1 3 歲 以 下 的 女 童 或 男 童 經 常 前 往 或 置 身 於

處 所 或 船 隻 ， 以 與 人 作 包 括 非 法 性 行 為 的 行 為 )； 第 1 4 1 條 (准 許 青

年 經 常 前 往 或 置 身 於 處 所 或 船 隻 ， 以 與 人 作 包 括 非 法 性 行 為 的 行

為 )； 第 1 4 2 條 (准 許 精 神 上 無 行 為 能 力 的 人 經 常 前 往 或 置 身 於 處 所

或 船 隻 ， 以 與 人 作 包 括 非 法 性 行 為 的 行 為 )

 與 上 文 就 第 1 3 2 條 所 述 相 似 的 考 慮 因 素 適 用 。

總 結

8 . 建 議 的 第 1 1 7 ( 1 B )條 確 定 刪 除 (根 據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： 未 取 得 一 名

女 士 同 意 而 與 她 性 交 顯 然 是 不 合 法 的 ) 普 通 法 中 豁 除 於 “非 法 性 交 ”定 義

以 外 的 過 時 例 外 情 況 。 這 樣 可 清 楚 顯 示 已 婚 女 性 可 根 據 適 用 的 性 罪 行

條 文 ， 按 R e g i n a  訴  R 案 的 原 則 受 到 適 當 保 護 。 一 如 上 文 第 7 段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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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 ， 有 關 條 文 主 要 載 於 第 1 1 8、 1 1 9、 1 2 0、 1 2 1、 1 2 3、 1 2 4、 1 2 5 及 1 2 8

條 － 已 婚 女 性 受 丈 夫 侵 犯 成 為 其 他 指 明 性 罪 行 的 受 害 人 ， 雖 然 並 非 不

可 能 ， 但 機 會 甚 微 。 不 過 ， 即 使 就 此 等 條 文 而 言 ， 政 府 仍 認 為 沒 有 理

由 透 過 指 定 或 強 調 某 些 條 文 ， 例 如 在 建 議 新 訂 的 第 1 1 7 ( 1 B )條 中 指 定 第

1 1 8 至 1 2 1 條 ， 以 限 制 或 看 來 限 制 普 通 法 為 已 婚 女 性 提 供 保 護 的 新 法

則 。

律 政 司

法 律 政 策 科

2 0 0 2 年 6 月

# 5 3 2 1 8


